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体〔2013〕50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
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高校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展示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教育部令第13号），教育部决定举办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现将《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教体艺函﹝2013﹞3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将全国第四届大学生展演上海市活动列入学校艺术教育重点工作，根据《通知》要求，加强领导，统筹安排，认真实施，广泛动员，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以展演活动为抓手，促进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持续创新发展。

附件：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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